“盘锦工匠”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申报条件
“盘锦英才计划”盘锦工匠项目重点支持大胆探索创新、勇于攻克技术难关、善于传技育人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以及国家、省、市认定的掌握传统工艺、民间绝技的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等。遴选范围为在市内企业生产、操作或服务一线、具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
（一）基本条件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对已超龄仍在生产服务一线有效发挥作用的，可适当放宽。
（二）资格条件
1.具有高级工（三级）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传统手工艺及非遗传承人可不受等级限制。
2.具有较丰富的一线岗位实践经验，技能、技艺精湛，在市内同行业本职业（工种）中居领先地位，取得业内普遍认可。
3.在技术创新、攻克难关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产生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带徒传艺、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4.对已获得“辽宁省技术能手”等省级以上称号且现仍在原职业（工种）岗位的技能人才，优先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推荐。符合盘锦工匠评选条件的，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申报。
（二）资格审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受理汇总遴选材料，并对遴选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 
（三）组织评议。参加遴选的盘锦工匠人选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并会同相关部门审议后确定建议名单。
（四）审定公示。盘锦工匠建议名单经市人社局党组审议通过，报市委人才办统一汇总，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采取一定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其他要求
1.申报人员、举荐单位及审核单位应履行各自职责，按照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坚决杜绝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等不良行为发生。相关部门严肃追究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 
3.申报材料电子版请到盘锦市人社局官方网站（https://rsj.panjin.gov.cn/11201/）下载，纸质版一式三份（公章、签字页不得漏项），报送至市人社局人才开发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nljsk2024@163.com。
— - 1 - —

